
草案说明

一、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一）2023 年全市政府债务情况

1. 2023 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按照预算法和《国

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有关规定，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实行限额管理，地方政府举债不得

突破批准的限额。2022 年，财政部核定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29.7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387.76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542.01 亿元。2023 年，财政部核定我市新增限额 49.43亿元。其

中，一般债务限额 5.60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43.83亿元。因此，

我市 2023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77.25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

额 385.39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591.86 亿元。截至 2023 年底，我

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执行数为 968.8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381.43 亿元，专项债务 587.43 亿元。

2. 2023 年全市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3 年，全市

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53.38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12.87 亿

元；全市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86.50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18.64亿元。

（二）2023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情况



1. 2023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和余额情况。2023 年，市本

级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293.28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126.62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66.66亿元。截至 2023 年底，我市市本级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执行数为 290.78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26.55

亿元，专项债务 164.23 亿元。

2. 2023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支出情况。2023 年，市

本级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19.06 亿元，付息和发行费支出 3.99

亿元；市本级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41.21亿元，付息和发行费

支出 5.05 亿元。

3. 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2023 年，市本级申请发行政府

债券 93.68 亿元，其中：新增债券 7.12 亿元（一般债券 2.96 亿

元、专项债券 4.16 亿元），再融资债券 86.56 亿元。

（三）2024 年全市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1. 收入和支出预算。目前，2024 年省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暂未确定，因此，无法在年初将省转贷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及其安排的支出全部纳入预算。待省转贷我市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确定后，将在年度预算调整中将转贷地方政府债务收入及其安排

的支出纳入预算管理。

2. 债务还本付息情况。2024 年，全市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还

本支出 14.85 亿元，付息支出 10.82 亿元；全市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还本支出 60.20 亿元，付息支出 18.76 亿元。除计划通过再融

资债券还本部分外，均已纳入年初预算。



（四）2024 年市本级政府债务纳入年初预算情况

1. 收入和支出预算。目前，2024 年省转贷我市市本级地方

政府债券额度暂未确定，因此，无法在年初将省转贷地方政府债

券额度及其安排的支出纳入预算。待省转贷我市市本级地方政府

债券额度确定后，将在年度预算调整中将转贷地方政府债务收入

及安排的支出纳入预算管理。

2. 债务还本付息情况。2024 年，市本级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还本支出 3 亿元，付息支出 2 亿元；市本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还

本支出 22.20 亿元，付息支出 6.29 亿元。除计划通过再融资债券

还本部分外，均已纳入年初预算。

二、转移支付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1.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3年，中央和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303.32

亿元，较 2022 年决算数增加 2.28 亿元，增长 0.24%。其中，税

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 255.57 亿元，下降 0.13%；专项转移支

付 47.75 亿元，增长 2.27%，主要是因为上级对我市交通建设、

住房保障等转移支付补助增加。

市对各县区（含市属功能区，下同）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66.64亿元，较 2022 年决算数减少 1.58 亿元，减少 2.31%。其中，

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 46.32 亿元，增长 0.39%；专项转移

支付 20.32亿元，下降 3.69%。



2.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4 年，预计中央和省对我市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304.31 亿元，较 2023 年预计执行数增加 0.99亿元，增长 0.33%。

其中，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 252.45 亿元，与上年预计执

行数持平；专项转移支付 48.86亿元，增长 2.31%。

市对各县区转移支付 65.85 亿元，较 2023 年预计执行数减

少 0.79 亿元，下降 1.19%。其中，税收返还及一般性转移支付

42.99亿元，下降 7.19%；专项转移支付 22.86 亿元，增长 12.50%。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1. 2023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执行情况

2023年，中央和省对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补助 8.67

亿元，较 2022 年决算数增长 6.32%，主要是因为政府性基金用

于农业生产发展方面转移收入增多。市对各县区政府性基金预算

转移支付22.31亿元，较2022年决算数减少3.98亿元，下降15.15%，

主要是因为市对各区土地出让金收入转移支付减少。

2. 2024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情况

2024 年，预计中央和省对我市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补

助 7.20亿元，较 2023 年预计执行数减少 16.93%。市对各县区转

移支付 15.05 亿元，较 2023 年预计执行数减少 7.26 亿元，下降

32.54%，主要是因为预计 2024 年各区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市

对区转移支付相应减少。

因省与市县结算暂未办理，上述 2023 年数字为预计执行数，



最终执行情况将在 2023 年决算中予以反映。

三、2024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

培训费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一）“三公”经费情况

2024 年市直各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共安排“三公”经费 2341

万元，较 2023 年预算数未增长，主要是因为在预算编制中严格

贯彻落实厉行勤俭节约要求，对“三公”经费等进行严格控制。

同时，考虑到疫情防控形势转好，在 2024 年预算中对“三公”

经费明细项调整，用于招商等活动。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

400万元，较上年增加 200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150 万元，

较上年减少 11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094 万元，较上年

减少 60 万元；公务接待费 697 万元，较上年减少 32 万元。

（二）会议费、培训费情况

2024 年市直各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共安排会议费 5010 万元，

较上年减少 32万元；培训费 4541万元，较上年减少 56万元，主

要是因为严控一般性支出，精简会议、严格培训审批。

（三）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按照上级有关规定，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含参公单位）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商品和服务支出”经费，包

括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物业管理费等。2024

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机关运行经费 2.11亿元，较上年下降

0.55%，主要是因为贯彻落实厉行勤俭节约要求。



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一）2023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进一步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一是深化绩效管理格局。探

索全成本预算绩效管理，选取污水处理行业开展全成本效益分

析，有关经验被省财政厅推广。结合事前绩效评估工作，逐步推

广到物业管理费、信息化建设、抽检抽查经费等领域。二是健全

绩效管理链条。扩大事前绩效评估力度，将新增 200万元和延续

性 500 万元以上项目纳入事前绩效评估，严格绩效目标编审，加

大绩效监控力度，深化绩效评价管理，对 58.75 亿元 624 个专项

资金项目开展自评复核，对 16 个项目 27.61 亿元资金开展重点

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结果应用，根据绩效管理结果，修订旅游、

产业发展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推动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深度融

合发展。

（二）2024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

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一是稳步推进全成本预算绩效管

理。运用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在物业管理等领域纵深推进，通

过全面核算投入成本，明确财政保障范围和支出标准，实现降低

成本、节约资金的目标。二是继续夯实预算绩效管理基础，不断

完善分行业、分领域、分层次的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实行

动态维护，实现部门间、上下级共建共享。三是完善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促进绩效评估和绩效评价、预算评审相结合，选取部

分新出台重大政策和项目，开展重点绩效评估，选取重大项目开



展绩效目标专题论证和重点绩效监控，优选重点绩效评价项目，着

力提升评价质量，巩固提升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排、政策调整、

改进管理相挂钩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五、其他说明事项

草案中的 2023 年预算执行数为快报数，有关数据仍有可能

变化，最终执行情况将在 2023 年决算中反映并向市人大常委会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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